
教務處相關法規 
 
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要點 
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1 年  5 月  8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1 年  5 月 23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2 年  2 月 21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第 1 次臨時會通過 

民國 102 年  6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2 年  7 月  3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民國 105 年  9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6 年  1 月  4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2 年    6 月   6 日 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13 年   1  月 10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4 年   1  月 14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4 年 1 月22日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，訂定「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

育護理健康學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本校增減、調整所、系、科、班、學位學程，應依下列原則規劃： 

(一) 針對本校教育理念及辦學特色，配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，考量軟硬體教學
設施、師資專長、招生情形等情事，整合現有設備與資源，有效合理分配全校整
體資源，提升使用效益。 

(二) 考量國家建設及產業需求，注重學生未來就業發展。 

(三) 因應社會變遷及學生職場需求，設置具前瞻性、實務性之所、系科（組）。 

三、 

 

 

 

 

 

 

所、系科（組）具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得停招或整併： 

(一) 該所、系科連續2年學雜費不足以支應人事費，得停招或整併。 

(二) 研究所該學制班別註冊率低於70%者，得停招或整併。 

(三) 最近一次參與教育部認可之專業機構認證未通過者，得停招或整併。 

(四) 當學年度各系科（組）新生註冊人數未達10人之班別，得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總量
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規定向教育部申請下一學年度停招。 

(五) 各所系(科)學制班別經學校經營發展評估後，須配合校務規劃辦理停招。 

四、 作業程序：依教育部規定辦理。 

五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據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